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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的目的”传统理论之批判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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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法的目的”研究与争论虽绵延几千年，但缘于对法治的渴求、理性的推崇等原因，始终徘徊在传统的主
观论与客观论之间。这不但有悖客观常理和法学科学性原则，而且终将会动摇公共秩序和危及市民社会建构。鉴
于此，有必要在归结传统理论中法的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视角出发，在
法解释学语境中重新考察法的目的，并申明加强“法的目的”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国法律自信、扩大中国法律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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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比较民商法及公安法研究与实践。

对“法的目的”的思考，缘法而起，其困惑与争论

亦由此而生。古今中外的法律发达史上，留下了无数

智者哲人目的论说的印记: 如亚里斯多德的内在目的

论，西塞罗的内在道德精神论，康德的自然目的论，耶

林的目的法学; 法律正义论; 法律目的的主观论与客

观论之争; 庞德的社会统制论; 更有立法精神和法律

自身的使命之分等。对法的目的的理解，因人而异，

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如拉德布鲁赫的

法律观。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每种法学方法论

都取决于其对法的理解’［1］P2，每种法律解释观也都

取决于对其法律的理解。故此，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民

族，法学家们对法的目的的认识不尽相同，且至今尚

无定论。在加强理念自信、法律自信的当代中国，以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导，批判和反思“法的目

的”传统理论，有利于推进中国法律理论发展，强化

中国法律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一、“法的目的”从何而来: 主观论与客观论

由于认识的主客体以及认识的角度不同，对于法

的目的的理解自然千差万别① ;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

种统制社会的规范、一个平衡利益的工具和一架追求

正义的天平，法律自身不可能自发产生目的，而只能

被赋予目的。柏拉图认为，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

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康德也承认，世

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

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

德法则。对此，无论是从“应然”着手的自然法学还

是从“规范”入理的实证法学或是从交叉学科的视角

( 如社会学、经济学等) 而生的法学流派均不应否认。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究竟谁赋予了法律以目的? 无

疑，对法的目的不断追问与修正，本身就是无数个主

客体相互转化的集合，是无限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

化的过程。所谓主体客体化，是指人的主观意图通过

法的制定和实施而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法

产生以前; 而所谓客体主体化，系指法律通过人的思

维而被研习、理解、阐释和应用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法

产生以后。
尽如前述，法的目的理论纷繁复杂，但归结在传

统法律解释学语境中，则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主张:

一类主张认为法的目的即是“立法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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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观论”。进言之，探求法的目的就是要探求立

法者的目的。人们依据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主客观因

素的综合作用( 或博弈) 创造出了法律，因而它被赋

予特殊的期待( 立法精神或立法者之意思) 。法律作

为一种行为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机关代表

人民行使立法权，制定各种法律，每一个法律规则都

有其目的。［2］P149人们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以公平、正义

的规范去指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解决人们遇到的纠

纷和争端。［3］P377这一命题可谓是当前法的目的理论

中的主流观点，以致每当阐释法之目的时，法律解释

者定求立法者之原意。德国古典法学的集大成者温

德夏特( Windscheid) 认为，法官之职责，乃在根据法

律所建立的概念，用逻辑推演; 遇有疑义时，则以探求

立法 者 当 时 所“存 在”之 意 思，予 以 解 决，即 为 已

足。［4］P78 － 79德儒 Oertmann 氏谓:“立法目的之探求，启

开疑义之钥匙也。”②［5］P12［6］P242

另一类主张认为法的目的应是法律条文表现出

来的客观精神( 法律肩负的正义使命) ，为“客观论”。

人们创制并实施法律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这

些目的又以某些基本的价值为基础。这些目的和价

值就是法律解释所要探求的法律旨意。［3］P378

以上两种理论主张各有偏颇，均不足以客观真实

地反映出“法的目的”的真正赋予者。虽已有学者撰

文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但我国法学界对法的目的的

现有探求与阐述基本至此而已，且持主观论者居多，

未能突破传统理论的藩篱而深入细致地思索目的的

真正源头。本杰明·侯德里主教曾谓: “无论是谁，

只要他有解释任何成文法或成言法的绝对权威，那

么，就是他而非先写先说之人，才是真正表达所有意

图和目的的立法者。”为此，我们须从对二者，尤其是

主观论进行批判与反思。

二、对“法的目的”主观论与客观论的批判与反

思

诚如前述，无论是“主观论”还是“客观论”，实质

上均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交相融合的过程。

法的目的只能源自于人，故以自然法的价值诉求为依

托的客观论仍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人们普遍存在的主

观愿景。③法所肩负的使命正是人们对法之为良的普

遍期待，而每一位习法者、立法者、适法者等释法者追

问法的目的，就是要秉持公正之心以探求世人共同的

价值理念。归根结底，这种以“公道”为基础，糅合了

释法者的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因素而得出的法的目

的，仍然无法游离释法者的主观评判。这一不争的事

实，此处就不加赘述，下文将集中笔墨探讨主观论。

较之“客观论”而言，尽管“主观论”能更多地维护立

法权威，似也可能增强法的目的的客观性等，但它的

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难点，

使我们不得不对主观论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有批判

与反思之必要。
( 一) “主观论”无法解释立法者本身存在的困境
1． 立法者主体的多元性及其目的多元性间的冲

突

通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民族习惯可

知，广义而言，立法主体应包含立法机关、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社会法人、民间团体，学者等。譬如，早在

德国学习借鉴罗马法初期，德国的法律学者就充分认

识到:“德国究非意大利，自难将罗马法全盘移植，原

封不动适用于德国各邦。因之，德国学者纷作“换

骨”工夫，对罗马法加以解释、修正，使能适合德国之

需 要。此 种 罗 马 法 即 系 德 国 学 者 所 创 之 学 者

法。”［4］P75当代中国法学泰斗李双元先生也一再( 包

括就如何制定我国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学

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强调，国际私法目前仍主要具有

学说法属性。可见，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并非

只有立法机构颁行的法律，还有更多的法律在维系社

会正义，如英美法的判例( 法官造法) 、民间法( 学者

造法) 等。这就意味着，立法主体具有多元性。这无

疑会给我们探求真实的法的目的加上一道天锁，而且

可能导致立法目的的多元性、甚至互相冲突的结果。

例如，在此起彼伏的城市拆迁浪潮中，许多法学专家

和律师( 释法者) 早已发现，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

条例》与《宪法》、《立法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都存在相抵触的地方。然而，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闻到的是: “手捧《物权法》

的公民挡不住拆迁人‘依法拆迁’的铲车”的事实。

许多地方政府依托《拆迁条例》，“依法拆迁”与民争

利，致使《宪法》、《立法法》、《物权法》等上位法被下

位法架空、新的拆迁条例迟迟不能出台。此等行为和

事实，又是否与法治精神和人本理念相符?

2． 立法者主体的不可确定性

由于立法主体多元性、立法体制与程序及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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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与复杂性、立法史料难以获取或立法秘密等原

因，几乎对所有的法律而言，绝大多数人都无从知道

法律背后的真正立法者及其意图。它们可能属于某

些甚至某个议员或官员，也可能是某些甚至某个学者

或其他人的意图综合博弈的结果。关于此点，理解了

我国( 一元多层次的) 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之后，便

可深知。即便明确了立法机构，也不能就此断定该法

就是该机构的真实和全部的意思表示，因为一部法律

的出台须经立法准备、法的确立、法的审议、法的表决

和法的公布等阶段和参与各方反复建议、草拟、研讨、

论证、修缮等过程。最终颁行的法律，必取决于局内

人的综合博弈。德国持意思论( Willensargument) 的

学者也认为，一个具有意思能力的立法者，并不存在，

法律的草拟，历经各单位机关，何人为立法者，殊难断

定。意 思 不 一 致 时，应 以 何 人 为 准，实 有 疑

问。［6］P217［7］P114更何况，实际立法操作中还存在立法的

技术问题: 如为使某部法律得以顺利出台，对某些无

法在起草、讨论、审议期间达成一致的条款或规定暂

不写明，留待最后表决时或颁布之前写入。因此，当

面对某一法律或者条款时，适法者和释法者均无从考

证其背后的真实立法者及其真实意图( 立法者之精

神) 。如同我们手捧《圣经》时一样，“探求上帝的旨

意”只能是良好的主观期待。
3． 立法者的思维的有限性和意思表示的滞后性

从古至今，对立法者赋予过高期望的情形不断涌

现，人们总是希望立法者富有远见卓识，能够在制定

法律时就考虑到了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殊不

知，立法者的思维有限且意思表示也常有滞后性，即

法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时过境迁之后，有些

法律可能须作违背立法者初衷的阐释，方能顺应时代

需求。譬如，《法国民法典》第 4 条规定: 法官不得以

法无明文为理由，拒绝裁判。其意原指法典万能，任

何问题，均可于法典内觅及答案，无须考虑其他法源

而言，其后竟被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时，法官可于法

典之外，另觅根据，加以裁判，以致最后演成“判例”

为法国民法典主要内容之一，自由法论思想萌芽之契

机，岂系当时法学者所企及者也。［4］P73 德国持补充论

( Erganzungsargument) 的学者主张，倘受缚于此( 立法

者意思) ，则法律的发展将受制于“古老的意思”，不

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 不能较好达成补充或创造法

律的功能) 。［6］P217［7］P67事实对法律的影响是立法者不

能完全预料到的，我们不应以立法者目的去解释案件

事实，因为案件事实远比立法者的意图要丰富的多。
4．“立法者之意思”实质是对法意的一种构设

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在论述法律解释的指导理

念时指出，“惟法律是一种理性、客观公正而合乎目

的的规范”，“解释法律必须兼维法律之安定与理想，

而后法律的功能始能充分发挥。”故吾人依据法律文

字以逻辑推论的方式阐释法律时，务必顾及一般的妥

当性，此种指导理念每每涉及“立法精神”或“立法者

之意思”( 系指立法者处于今日所应有之意思，而为

阐释) 。［4］P125 － 127在法律解释学语境中，所谓“立法精

神或立法者之意思”，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者秉持公

平、正义、客观和理性，综合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对法意

或法律精神进行的一种构设。亦即，我们无法判定这

一构设究竟是否合符立法者本意，但它的确合符现实

正义和时代需要，故而被社会认同。所以，芝加哥大

学教授森斯坦认为: “对立法目的的认证，与其说是

发现立法目的，不如说是创造立法目的。”［8］P117 苏力

先生也在其“解释的难题: 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

的追问”一文中指出，目的解释可以基于对原意的考

察，也可以是今天读者的构建，而一般说来，法意解释

( 历史解释) 拒绝构建的说法( 尽管事实上法意解释

必然也是构建的) 。［9］

( 二) “主观论”无法克服法律客体的“间主观
性”品格和局限性

1． 法律客体具有“间主观性”品格

首先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描绘，法律科

学的研究客体———法律规范条文和法学文本等着实

不具有自然科学之“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尤其

是法学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法律、法学著作、判例

等文本，属于文本研究( 即对各种法律文本、法学文

本的研究) 。即使所谓法社会学研究，进行问卷调查

和统计、分析，最终也要归结为文本研究。④［2］P5 － 6 法

通过文字表述思想或意志，但文字并不能表达人的全

部思想，而且文字表达的思想往往独立于本人。是

故，法律的“间主观性”就体现于此。“尽管制定法的

目的可以通过制定法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也可能出现

这样的情况，即制定法语言的普通含义或专门含义不

足 以 实 现 其 目 的，或 者 超 出 实 现 其 目 的 的 需

要。”［10］P167 － 168而且，制定法体现出来的目的本身也是

各方妥协和交易的结果。即便立法者能直言立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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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真实性又绝对可靠吗? 正如我们即使看见立法

会上满是高举的双手，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 该部法

律即是其所有成员的本意表达，何况民意乎?

在发现其他更能增强法学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手

段或路径之前，逻辑成为主观与主观之间沟通的主要

标准，使得这一“间主观性”品格具有了理解、讨论和

批判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社会法学派代表罗斯科·

庞德( Ｒoscoe Pound) 认为: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

是经验。法学者须兼具“智慧的大脑”、“博大的心

胸”和“广阔的视野”，从法律之外去发现“活生生的

法律”，使法合符国情民俗，始能经世济民。与其依

靠呆板的逻辑以探求“立法精神”，不如驾驭理性的

经验从生活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
2． 法律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法律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学界恒有探讨，主

要表现在: 法律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就必显滞后性; 法

律语言的概括性、抽象性等，必造成理解障碍; 法律存

在一些漏洞，使得事实上无法可依而须解释等等。法

律的这些局限，使准确探求立法者之意思 ( 立法精

神) 变得更加成为单纯的心理期待。以我国 2007 年

《物权法》为例，其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

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那么，对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

付”之中的“法律规定”应如何理解? 是依照哪些法

律规定，法律未规定者作何处理( 如用不用交付以及

如何交付) ? 其第九条还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依法继

承的不动产若未经登记( 农村尤为普遍) ，是否就不

发生物权效力或者说继承人不享有该不动产之所有

权? 诸如此类的疑问，都要依靠释法者加以解决。再

如，近年来，国内房屋拆迁事故及纠纷频频发生，社会

矛盾日益加深。我们还能否继续依据自 1991 年起施

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去探求立法者的意

旨，去寻求正义? 若果真能，那么急于出台新的拆迁

条例( 目前已拟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

条例( 草案) 》) 便是浪费国家资源。再如前述许霆

案，两次判决理由基本不变而判决结果却天壤之别，

这能说是立法者意志使然? 顺乎民意，释法者( 适法

者) 意志决然，因为推动变法的，往往是释法者( 如新

的拆迁条例草案的出台) 。
(三) 主观论者强调探究“立法者目的”的主要原因
学者们之所以会一再坚持，解释法律的目的就是

要探求法律背后隐藏着的立法者的意图，主要基于以

下三方面的原因:

1． 具有“强调法治，维护立法权威”之主观预期

以我国为例，我国主流理论认为，创造法律的任

务( 权力) 属于立法者，法官在判案时不能杂合个人

之“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或“目的考量”，仅得纯

为逻辑的机械操作。换而言之，法律解释的基本原

理，不外在探究立法者明示或可得知之意思，并依严

格的逻辑方法加以操作，如此而已。学界主流仍坚持

上述观念，显然颇受“概念法学”和“法典万能主义”

的影响。此外，与根据立法者目的进行解释接近的还

有制定法目的说。这一学说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注释法 学 派 中 尤 为 流 行，这 些 评 论 家 贬 视 某 些 途

径———如单纯依靠文本，主张用更具功能性、目的性

的探究来代替机械的规则。他们寻求制定法的目的，

在于维持法院作为代理人的角色，并同时承认文本论

的不充分性。［8］P177

对此，萨维尼 ( Savigny ) 早就指出，法律是发现

的，并非制定的，成文法与习惯法相较，实居于次要地

位，立法只是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法律人显比立法

者重要。［4］P77所以，饱含这一主观期望的理论，实乃有

文过饰非之嫌。
2． 以“立法者目的”为语境，会使法律解释更具

客观性和说服力

一般认为，这里强调的立法者目的具有法定性，

法官可以凭借贯穿于整部法律的指导思想来解释法

律的真意。同时，此种目的也使解释具有了相对的客

观性，解释者所表达的法律不是任意的，而是“客观

的”存在于立法者已表述的目的条款中。例如，美国

也有学者认为: “就说明制定法的目的而言，没有什

么能比立法者用来表达其意愿的词语更有说明力了。

制定法词语本身常常就足以确立立法目的。”［10］P189

但殊不知，从前文已述之理由看，这也只是持此论者

一厢情愿而已。反观其理，这恰好折射出此论更具主

观性。
3． 强调“立法者目的”，可能为释法者有效逃避

责任提供依据

若承认所探求之立法者目的是真，则但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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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法者便可藉此逃避或减轻自己的主观罪过。于是

乎，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判决书上写道: 依立法之

精神，判决如下……，如此云云颇显立法之权威，实则

隐退自身之责。此目的设计虽是精巧，但“有目的的

法律思维限制了官员退隐于规则之后和逃避责任的

倾向”［11］P92 － 93，令其不能达成所愿。
边沁指出，要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

陷。所谓“立法者的真实目的”，对于所有法律人而

言，只是推知而已，两者之间永远存在一层隔阂。加

之，法本身也存在诸多局限，这是立法者无法克服和

弥补的，需要释法者加以阐释和补充。因此，倘若我

们正视现实并大胆地承认，法的目的就是推知者自己

主观意愿的表达，在法解释学语境中重新建构“法的

目的”，则比传统主观论归结“立法者之目的”的作法

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也是法学作为科学应负有

的使命。此处所谓推知者，即是文中的释法者。

三、法律解释学语境中重新思考“法的目的”

对于主观论，诚如美国某些福利经济学者所述，寻

求立法目的来帮助解释法律是困难的，因为“立法目的

是利益团体之间的一系列争斗……制定法反映出无原

则的‘妥协’以及集体‘目的’是不可辨识的”。［8］P201 法

之使命，更由释法者内心公正评判，实非客观。既然法

的目的的主观论和客观论所持理论均不可取，那么谁

才是法的目的真正赋予者? 康德认为，“解释者较诸作

者本人，更能认识自己。”［12］P322［6］P218也就是说，立法者

高居庙堂，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事实可能失察，而相

比之下，释法者更贴近于生活、更能理解并解读现实。
事实上，在准备论证法的目的之前，这一思维选择过

程( 如确立论点) 就已经涵摄进了释法者自身的主观

意志; 其后，在论证自己提出的法的目的时，还会介入

个人的价值的判断、利益的衡量和目的考量等主观因

素。因此，释法者提出和论证法的目的必然是直接或

间接地外化自我意志，其向外界传达什么、如何传达、
何时何地传达等行为均必然凝合个人意愿。那么，我

们的疑问是: 法的目的为什么属于释法者?

此处，所谓释法者，从广义上讲，是指在法的实践

过程中参与法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所有人，

包括法的研习者、法的创制者、法的适用者、法的解释

者等; 从狭义上说，则系指法的适用者和解释者，主要

包括传统法律解释理论中的司法者和执法者等。⑤法

的目的缘何应属释法者，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 一) 法律须经释法者的解释方能适用
法律的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法律

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法律用语的意涵，须加阐

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须加具体化。法

规的冲突，更须加以调和。德国法儒萨维尼( Savigny)

曾谓:“解释法律，系法理学的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

项科学性的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13］P206［6］P212 海德

格尔也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人”作 为 存 在 物 ( be-
ings) ，其基本状态是“存在”( being) 。只有“人”才能

作为理解的出发点，而其他“存在物”只有通过“人”

才能呈现出来。［14］P61 所以，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若

涉及对法的目的的阐发，则必然体现释法者的意思，

勿论措辞如何。在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必然包

括两个转化———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

例如，对于“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释法者先须知

晓二者，这是一个客体主体化( 理解、判断) 的过程;

其后，释法者阐释法律分别规定二者及其本身的目

的，这是一个主体客体化( 阐发、论证、应用) 的过程。

再以民法为例，王泽鉴先生认为，民法每一个规定均

须解释，概无例外。论者有谓: “某项规定，文义明

确，毋待解释。”系经由解释而获得的结论。所谓“当

然解释”，实乃解释的结果。［6］P213 足见，探求法的目

的，其实是释法者的思维加工、制造与应用的过程。
( 二) 法律解释是释法者有目的性的思维活动
前已述及，“凡法律均须解释”，而法律解释却是

一个以主体意旨为主导的思维过程。法律正是在各

种价值、规范与事实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相互冲突

中，凭借法律解释而逐渐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相容的。

传统主观论以立法者的意旨为法的目的显然与现实

生活中的法律实践不符，若继续呆板守旧，必定陷入

主观臆想的泥潭和社会危险的境地。如当前热议的

新的拆迁条例( 草案) ，也透析出当释法者目的与立

法者目的不一致，探求立法者之意旨已经不能真正解

释生活、维护正义、建构社会时，必然要求立法者变法

的道理。
( 三) 释法者拥有法的目的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
国家法只是国家建构社会的一种媒介，也是一种

“真实性”极为有限的文化命题，强调的是以立法者

的价值观去统领其他人的价值观( 而二者可能恰恰

有别) ，尤为危险的是抹杀了民间法———建构社会的

另一利器。就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而言，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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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认为:“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更有

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15］P169 － 170美国历史

法学派代表人物卡特曾指出，法律的发展主要是习惯

的演进，习惯和惯例提供了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所

有的法律都是习惯。［16］P58 － 66 传统主观论就体现了人

们尤其立法者对国家立法、以“秩序”规定法治的依

赖，朱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对立法之重视，不仅是由

于当年中国知识界的急于求成和天真，过分相信现有

的科学知识及其解释力，因而常常以愿望的逻辑完全

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更重要的是，在 20 世

纪中国，它具有相当程度的语境化的合理性。”［17］在

他看来，过分强调立法的危险“不仅在于近代以来立

法一直是同国家的合法暴力相联系，更重要的是一种

对于立法者或法学家的理性的过分迷信，将法律等同

于立法，同时将那些社会自生的习惯、惯例、规则完全

排除在外，视其为封建的、落后的、应当废除和消灭

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内部生成和

自发调整，社会变成一个仅仅可以按照理性，按照所

谓现代化的目标、原则而随意塑造的东西。”［17］以我

国《物权法》为例，其第 15 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

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

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对此，我

们的疑问是: 一个房屋为标的物的未办登记的不动产

买卖合同即使有效，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其不产生

物权效力) ? 该条体现了一个立法妥协，即契约自由

与不动产登记的妥协。立法者既不愿损害契约自由，

更不愿放弃不动产登记将带来的好处( 巨额税收及

其他管理费用) ，故依此意旨塑造法条和社会。

因此，倘若仍然偏执地而片面地坚持将法的目的

作为立法者的意旨，则明显违背客观常理和科学性原

则。立法者既然按自己的意图为社会制定了规则

( 国家法) ，那么释法者理应保有按自己的目的解释

规则的权利，只要这种解释根本上为社会认同( 民间

法) ( 如前述被迫出台新的拆迁条例( 草案) ) 。卢梭

也指出，“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 它每天都在获

得新的力量; 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

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

族的创制精神，却可以不知不觉的以习惯的力量代替

权威的力量。”［18］P73美国人类学家萨姆纳则认为:“法

律起源于或者应该起源于民德，民德可以渐渐演化为

法律，立法必然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立法是

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19］P56如前述许霆案便

是如此情形。

四、释法者阐释“法的目的”应遵循的基本规则

在理清法的目的应属释法者之后，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 释法者又应如何表达法的目的? 当然，释法者

也不能随意地阐释法的目的，这一阐释过程至少必须

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 一) 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内面的秩序”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隐隐之间，有一规范性质存

在，以使人类营社会生活之生成发展，有其潜在的

“内面的秩序”，苟称此为“第一次规范”( 民间法) ，

则所谓成文法云者，不啻即系第二次规范( 国家法) 。
第一次规范活生生地存在社会之中，吾人苟加探求，

均可于实际社会中“感觉”其存在，其对于第二次规

范居于指导的地位。吾人营社会生活，不能过着毫无

秩序的社会生活，故须制定成文法，以维持最低的秩

序，而成文法也者，无非择“社会的惯行”中，必须遵

守者，垂为明文而已。法学的任务，实不应仅研究成

文法为已足，而应研究、探寻居于指导地位之活生生

的法律，据以论断成文法之善恶臧否。［4］P122 － 123 是故，

国家法不能与民间法相悖，释法者解释国家法和民间

法时自然必须遵从这一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内

面的秩序”。
( 二) 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诉求
人赋予法以生命，自然也使它承载了价值。尽管

价值观因人而异，但毕竟人类社会存在价值共核，否

则便不会有经济全球化和法律的趋同化等现象的产

生。人类普遍而共同的价值诉求主要包括正义、自

由、平等、秩序等，这自然也是法的价值诉求，释法者

当然不可逸离其外。台湾王泽鉴先生曾强调，法律之

目的，终极言之，系在实现正义，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

乃实践正义的手段或途径。［6］P242 但此处，王先生并未

申明正义从何而来和由谁评判，是立法者抑或释法

者? 显然，正义来自释法者内心公正的评判。格梅林

也认为: 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 法

律解释) 的两个目标。［20］P153

( 三) 社会现实以及法律的社会效用
法源自社会，又调控社会。美国大法官卡多佐

说:“规则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

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这里有发现法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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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最强可能性。同样，当需要填补法律空白之际，

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

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1］P76 然而，法与社会之间的沟

通，便依赖于法律解释尤其是法的目的解释，这正是

释法者的使命。
( 四) 法解释应遵循的逻辑论证规则
法解释是一个以法的目的为主导的思维过程。

法解释的规则并不必然保障结论的正确，但确可减少

释法者因个人的主观性带来的失误。释法者在阐释

法的目的时，也必须遵循逻辑论证规则和思维的规

则。即便有人反对形式逻辑和抽象的理性，但不得不

承认，这些是寻求到可替代性规则之前规制人的思维

的基本规则。“目的权威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取代规

则的权威，有待于认真的探究”。［11］P92而且，每一种解

释方法各具功能，但亦受限制，并非绝对; 每一种解释

方法的分量，虽有不同，但须相互补足，共同协力，始

能获致合理结果，而在个案中妥当调和当事人利益，

贯彻正义的理念。［6］P240 － 241有学者指出，“法官如果对

制定法目的或各种实体价值采取任意的态度，无限制

地依靠司法直觉和司法能动主义，就会在法律解释适

用中陷入对目的———评价解释论点的误用，这也必然

严重破坏法治。”［10］P196

故此，释法者切勿任意以法的目的作为法律论证

的唯一依据，而应遵循社会内在秩序与逻辑论证规则

兼顾其他解释方法，以实现正义等价值和社会效用为

指标，作通盘思考与检讨。

五、余思: 为什么中国法学应重视“法的目的”研

究

结合中国学界对法的目的的研究现状，在探讨法

的目的之余，有必要谈一谈中国法学应重视“法的目

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综观有关法的目的的

论说，以外国理论居绝对主导地位，而中国法学界对

法的目的的重视和投入似有不足，尚处于移植外国理

论的阶段，少有自己的建树和国际话语权。⑥有学者

持“法的目的虚无主义”，甚至主张: “目的说具有

……理论上的脆弱性，真正的目的往往是不可知的，

即使法律文本中存在立法目的，这个目的也往往过于

宽泛而不可适用。”［8］P275 当然，中国学界须重视和加

强对法的目的的研究，主要还在于以下三方面的原

因:

( 一) 法的目的对于法之产生与发展极其重要⑦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管子
·明法解》)“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

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墨子·法仪》) 然，“目的”之

于法，犹若龙之“目”。法若无目的或目的错误等均

会导致法的失灵、法的有效性质疑甚至危害民生。德

国法学家耶林说: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一

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

动机。”［22］P115 － 116为明确目的之重要，他还形象地将法

律目的，比喻为在茫茫大海上指引航船方向的“导引

之星”( 北极星) 。人们学习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

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上驾驶船舶，只要掌握了法的目

的，即不知迷失航向。［6］P149澳大利亚《法律解释法》第

15 条明确规定:“在对某部法律的某条文进行解释的

过程中，一个能有助实现法律之内在目的、目标( 无

论此种目的、目标是否在该条文中明确说明了) 的解

释，应优 先 于 那 些 不 利 于 促 进 法 律 目 的 实 现 的 解

释。”［8］( P258) 因此，“法学家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

研究法律”。［23］P8［24］P364

( 二) 法的目的研究有利于引导法学理论的正确
前进
“法理学中最主要者，厥为法学方法论及法目的

学二者”［4］P119，法目的学尤其对应用法学的发展具有

极为重要的指引价值。台湾杨仁寿先生在其《法学

方法论》中指出，“法学之终极目的，固在穷究法之目

的。”［4］P120“吾人于此不能不指出，法学之主要任务，

厥为透过法律的适用，以实现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

的，倘过分强调法律之逻辑一贯性，以追求法律解释

的客观性，无视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将此项主

要任务置之脑后，必将重蹈十九世纪法学之覆辙，变

成一‘机械法学’。概念法学著重于法律逻辑的一贯

性，有助于法律的安定，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固无可

争议，惟此亦正其致命伤之所在。盖为维持法律秩序

之体系性，而不顾事实，牺牲社会统制目的或法律目

的，诚至短视也。夫法律逻辑仅系手段，而非目的，为

手段而牺牲目的，或将手段视为目的，均属舍本逐末

之举。”［4］P48此处值得反思的一例是，在近期研习商法

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的主流商法教科书与著作对

“商法特征”的界说似有不妥，如不少学者在书中论

述了“商法具有‘营利性’特征”、“商法具有‘技术

性’特征”等观点。其实，作为一大部门法之商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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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逸出法律的本质与目的范畴，因而商法学切不可

游离于法学之目的，而采“直觉定义”的思维模式，一

想到“商行为”就想到了“营利”，继而想到了“商法具

有营利性特征”。特征乃系本质与目的之外化，亦必

受制于后者。法的目的不在“营利”，因而商法不可

具有营利之目的，也就无“营利性”特征可言了。
( 三) 法的目的研究有利于正确指导法的实践
通观中外法律发展史和为法治秩序建构所走过

的历程，一般而言，“法的实践”至少应包括法的制

定、法的实施( 守法、司法、执法) 和法的监督等方面

的内容及步骤。当前，尽管法学界探讨最为广泛的还

是司法过程中如何阐释“法的目的”的问题，但毋庸

置疑的一点是，“法的目的”话语及其意义必定贯穿

于“法的实践”的全过程。如果说历经风雨而艰难前

行的“法的实践”犹如行驶在茫茫大海的船只，那么

法的目的就好比航行罗盘。倘若没有罗盘来指明前

进的方向，那么法的实践就极有可能发生偏差甚至造

成恶果，形成“恶法”乃至“恶法之治”。这样就必然

会导致人类长期处于专权暴政、暗无天日的社会生存

状态。由此可见，“良法”的产生与实施固然离不开

良好的“法的目的”，“恶法”也必然因存在良好的“法

的目的”而无从生根和长久存续。这一点早已被中

外法律文明发达史所证明，即便法学理论中对“良

法”与“恶法”二者尚存一定的争论和辩驳。

总之，我们学习和应用法律时，不仅要理解其概

念、体系与效果等，还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

导，准确把握这一规则、制度的目的。概念法学往往

只顾在形式逻辑中玩概念游戏，却忘了法的目的( 为

“人”而存在) 。殊不知，理解和把握“法的目的”才是

正确习法、释法和用法的关键所在。传统法的目的理

论( 主观论与客观论) 基于法治的需要，片面强调所

谓理性、立法者的意旨与法的使命，抹杀法的实践过

程中释法者( 绝大多数人) 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实

质上正是非理性、非客观与非科学的。拉德布鲁赫先

生曾指出，“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

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而就法

的目的而言，突破传统狭隘观念的紧锁，以马克思主

义法律思想为指导，正视客观现实并顺应社会发展规

律，才是实现良法之治和构建“人的社会”的正确路

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目的

回归。达尔文曾言，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关于方

法的知识。对传统目的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在解释

学语境中重新建构法的目的，其意义不仅在于方法

论，还在于法学作为科学本身。当前，我国法学研究

发展尚处在由“吸收移植外国理论”向“自主创新法

学理论”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法学界更应在应用法

学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方法论和法的目的研究。

注释:

① 概而言之，可能存在的情形有: 1． 从认识客体角度的看，法具有基本目的和具体目的; 不同的法律部门( 如宪法、民法、刑法) ，其目的不

同; 一部法律规范、一个法律条文包含一个甚至多个目的; 法产生之前已存在的立法目的( 立法预期) 和法产生之后而有的目的( 法的效果预

期) 。2． 从认识主体角度的看，不同的认识主体对法的目的的理解可能不一致; 在不同时期或语境中，同一主体对法的目的的认识可能不同。3．
从目的是否彰显的角度看，有显明的目的和隐含的目的之分。例如在我国，法律一般都在第一条中阐述立法目的，但这只是该法的基本目的，各

法律条款中还会隐含具体目的。有些法律只有单一的目的，而有的则可能具有多个目的( 有时可能互相冲突) 。当然，尽管这里的目的涵盖很

广，包括立法者的目的、司法者的目的、制定法形成时的目的、后代人的目的等，但最终能成为法律解释依据的目的，则是以法律文本为依托，经

释法者论证后提出的且能被民众( 至少是职业法律群体) 所接受的目的。
② 王泽鉴先生也持赞同观点，认为这实属至理名言。参阅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 北京: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42 页。
③ 例如，在我国颇有影响的许霆涉嫌盗窃金融机构案中，许霆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国内曾现一片反对呼声) ，后上

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被裁定发回重审。广州中院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作出重审判决，判处许霆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尽管仍

有人持异议，但此一法上的宽容无疑使反对声平息了许多) 。许霆仍对判决不服并再次提起上诉。2008 年 5 月 22 日，广东高院对该案进行二审

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此，许霆仍得获刑五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人们也慢慢接受了这一判决) 。仅从此案的两个判

决看，这一转变无疑更主要体现了法的目的客观论，反映出当立法存在漏洞时法律尊重民意( 一定时期内人们普遍的价值诉求) 的取向。
④ 当然除了法律文本之外，法律解释的对象还应包括事实以及事实与法律文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关系等。但

法学研究主要应是属于文本研究。
⑤ 本文虽欲在解释学语境中重构法的目的，但释法者一般基于广义而言，除非特别指出。
⑥ 笔者于 2013 年 9 月 5 日最后登录中国知网(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99 年至 2009 年，以“法的目的”为主题精确检

索发现，文章标题涉及“目的”者共 159 篇，但直接或包含以“法的目的”为题者共 3 篇。再以“法律目的”精确检索，共有 126 篇涉及，但直接或

涵括以其为题者仅 10 篇。虽然这些数据可能不够全面，但一定程度上的确表明了我国学界关于法的目的研究的现状。至于著作，主要有人民

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者及学生的一些较为系统的成果，除此之外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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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此处，需要明确的是，“法的目的解释”与“法的目的的解释目的”虽联系紧密，但二者有别。本文所探讨的是前者中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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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and debate on“purpose of Law”has been stretc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but be-
cause of thirst for rule of law and reason esteem，always wandering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is not only goes against the objective rules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law，and will shake public order
and endanger civil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is，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and criticize traditional theories for
purpose of law on the base of concluding，and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egal thoughts to review the
purpose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legal hermeneutics． And this will enhance self-confidence of China Law and expand
the rights of Chinese legal sci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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